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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 1.  

 

｣相同創作同時申請發明專利與新型專利的策略 
 

 

作者／吳爾軒專利師 

在台灣，相同創作可同時申請發明專利與新型專利，即所謂的「一案兩請」，

根據《專利法》第 32 條規定：「（第 1 項）同一人就相同創作，於同日分別申請

發明專利及新型專利者，應於申請時分別聲明；其發明專利核准審定前，已取得

新型專利權，專利專責機關應通知申請人限期擇一；申請人未分別聲明或屆期未

擇一者，不予發明專利。（第 2 項）申請人依前項規定選擇發明專利者，其新型

專利權，自發明專利公告之日消滅。（第 3 項）發明專利審定前，新型專利權已

當然消滅或撤銷確定者，不予專利。」 

因此，程序上尤須注意： 

1. 一案兩請，必須在發明專利申請書及新型專利申請書中分別聲明。 

2. 新型專利必須持續繳年費維持，直到發明專利核准審定為止，若新型專

利未繳年費而消滅，則發明專利亦無法獲准。 

實體上則須注意： 

1. 所謂的「相同創作」是指兩案具有任何一個相同請求項，而不是兩案具

有相同說明書或圖式。「任何一個請求項相同」就要聲明一案兩請，而不

是「申請專利範圍每項都相同」才要聲明一案兩請。 

2. 從而，如果將發明專利申請案的申請專利範圍修正成與新型專利的申請

專利範圍沒有任何相同請求項，則發明專利申請案已脫離一案兩請的情

形，在核准前也不需要擇一。 

3. 因而，如果申請人忘記在發明專利申請書及新型專利申請書中分別聲明

一案兩請，則補救辦法就是將發明專利申請案的申請專利範圍修正成與

新型專利的申請專利範圍沒有任何相同請求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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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採取上述策略時，通常，只要將發明專利申請案的獨立項修正成與新

型專利的獨立項不同，即可脫離一案兩請，但還是必須注意發明專利申

請案的「修正後獨立項」有沒有與新型專利的「附屬項」相同。這是比

較容易忽略的地方。 

5. 另一方面，發明專利申請案的分割案在適用一案兩請時也必須加以注意。

由於原申請案（母案）核准前須擇一，已使新型專利消滅，故根據《專

利法》第 32 條第 3 項規定，分割案（子案）不予專利。這時，子案應該

修正申請專利範圍來脫離一案兩請的情形。 

一案兩請的用意在於：較早核准的新型專利，並可與較晚核准的發明專利進

行「權利接續」，盡可能彌補發明專利申請案公告前的專利權空窗期。 

不過，有鑑於台灣發明專利審查速度愈來愈快，上述用意的益處愈顯薄弱。 

「專利權空窗期」的危害性屬於理論觀點。從實務觀點來看，假設某對手廠

商企圖在「專利權空窗期」合法（因專利權尚未生效）實施該發明來獲利，他必

須在「專利權空窗期」召集團隊去研發該發明商品，設立生產線去製造該發明產

品，開闢行銷管道去販賣該發明產品，進而獲利，這段時間是非常急迫的，一旦

發明專利核准公告，上述行為即須中斷，獲利期間很短暫。 

也就是說，對手廠商並不會特別考慮在「專利權空窗期」行動，他要麼不實

施該發明，要麼一旦投入實施該發明，就不會收手，直到專利權生效後，發生侵

權糾紛時，再來進行專利攻防。單純防範「專利權空窗期」的危害性是不切實際

的，特別是在台灣發明專利審查速度愈來愈快的情況下，愈加明顯。 

因此，一案兩請的策略需要重新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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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 2.  

 

｣法國：進步性成為法國專利局的可專利性要求 
 

 

於2019年5月22日頒布關於企業成長和轉型的第2019-486號法律或「PACTE」

法案，使進步性成為在法國專利局(INPI)在審查階段核駁法國國內專利申請案的

基礎(新的法國智慧財產權法第 612-12, I, 7 條)。 

該規定將在 PACTE 法案頒布一年後生效，即 2020 年 5 月 22 日，並將適用

於該日期提交的國內法國專利案申請。以前，只有在明顯缺乏新穎性的情況下，

INPI 審查員才能核駁法國國內專利申請，因此只有在核准之後司法法院才可確認

其進步性。這削弱了法國專利的價值和品質，並產生了大量的訴訟。 

法國現在與許多國家一樣，對專利請求主體的進步性/非顯而易見性進行審

查（例如德國、美國、日本、韓國或中國大陸）。因此，法國申請人應該更容易

將法國專利的有效性擴展到其他國家或地區。 

從專利局的現實面來看，法國專利申請的檢索報告已經由 INPI 轉包給歐洲專利

局，後者正式確定了先前技術，包含對進步性的書面意見。因此，INPI 已經擁有

決定此要求所需的資料。至於員工人數，INPI 已經預測到需要審查進步性，因此

不需要招聘更多的審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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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 3.  

 

韓國：3D 記憶體半導體相關技術專利申請趨勢 
 

 

根據韓國智慧局(KIPO)的說法，截至 2013 年為止，3D 記憶體相關申請案每

年僅不到 150 件，但卻從 2014 年開始快速增加至每年 300 件申請。 

3D 記憶體技術是透過將半導體裝置堆疊多層以最大化單位面積的儲存容量。

使用 3D 記憶體技術的代表性產品為在非暫態記憶體領域的 3D NAND Flash 以及

暫態記憶體領域的寬頻記憶體。 

3D NAND Flash 是一種記憶體半導體，其在二維配置上垂直地堆疊半導體裝

置，已克服精密加工技術的限制，其在先前 2D 半導體製造中受到注目。目前已

生產 96 層 3D NAND Flash。 

將申請人進行分類，過去五年提交的相關申請中有 78.6％是由韓國申請人提

交的，21.4％是由外國申請人提交的。這項結果被認為是由三星電子和 SK 海力

士持續在相關技術領域發展的結果，在記憶體半導體中維持了其他較晚研發者無

法超越的技術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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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 4.  

 

中國大陸與寮國展開加速審查合作 
 

 

中國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CNIPA)與寮國科技部智慧財產局於 2018 年 4 月簽

署合作瞭解備忘錄，雙方決定展開對寮國專利申請的加速審查合作。專利申請人

如擁有有效的中國大陸發明專利，可在此合作框架下，向寮國科技部智慧財產局

為其同一內容的專利申請提出加速審查請求。CNIPA 已公告合作相關規定，雙方

亦決定自 2019 年 5 月 5 日起正式啟動相關受理工作，申請人可在寮國專利申請

案核准前任何時點提出請求。申請人可在 CNIPA 網站查詢通過認證的寮國專利代

理機構清單，依規定可透過經認證的代理機構提出請求。 

欲提出加速審查請求者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提出請求的寮國專利申請案和據以提出請求的對應中國大陸專利應有相

同的申請日或相同的最早優先權日。 

二、據以提出請求的對應中國大陸專利申請已獲 CNIPA 核准取得專利。 

三、提出請求的寮國專利申請案和據以提出請求的對應中國大陸專利權利要

求書中，有一項或多項權利要求相同。 

申請人應在提出請求後 2 個月內提交中國大陸專利的專利公報和專利登記

簿副本、專利公報中權利要求書和說明書的英文及寮語譯本，及權利要求書對照

表。若申請人提出的請求被核准，寮國智慧財產局不會以書面告知申請人，將儘

速核准該專利申請；若請求有瑕疵，將通知申請人補正，申請人擁有多次補正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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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 5.  

 

WIPO 公布 2018 年專利、商標及工業設計 

統計數據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於 3 月 19 日公布最新統計數據，2018 年全球專

利申請人透過向 WIPO 提出的專利合作條約(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PCT)申請

案中，超過一半是來自亞洲，其中包括中國大陸、印度及南韓皆有顯著成長，凸

顯創新活動正由西向東轉移。 

2018 年 WIPO 受理的 PCT 案超過 25 萬件，創下歷史新高紀錄，比 2017 年

成長 3.9%。WIPO 的馬德里體系(Madrid System)受理 6 萬 1,200 件國際註冊商標

申請，成長 6.4%。WIPO 的海牙體系(Hague System)受理 5,404 件工業設計申請，

成長 3.7%。相關 PCT 案、商標及工業設計申請概況如下： 

一、PCT 案 

(一) 2018 年美國總共申請 5 萬 6,142 件 PCT 案，其次是中國大陸(5 萬 3,345 件)、

日本(4 萬 9,702 件)、德國(1 萬 9,883 件)及南韓(1 萬 7,014 件)等。 

(二) 中國大陸華為公司擁有最多 PCT 案申請，計 5,405 件，其次是日本三菱電機

(2,812 件)、美國 Intel 公司(2,499 件)、美國高通公司(2,404 件)及中國大陸中興通

訊(2,080 件)等。 

(三) 前十名申請人中，有 6 家來自亞洲，2 家來自歐洲，以及 2 家來自美國。 

(四) 在專利申請技術領域中，數位通訊取代電腦技術，成為專利數量最多的領域，

占 8.6%，接著是電機、設備及能源(7%)、醫療技術(6.7%)及運輸(4.6%)等。 

(五) 前十名技術中，運輸(+11.3%)、數位通訊(+10.1%)及半導體(+9.8%)是成長率

最高的領域。 

二、商標 

(一) 2018 年美國的國際註冊商標申請總數計 8,825 件，其次是德國(7,495 件)、中

國大陸(6,900 件)、法國(4,490 件)及瑞士(3,364 件)等。 

(二) 瑞士諾華集團擁有最多商標申請，計 174 件，其次是法國歐萊雅集團(169

件)，德國戴姆勒集團(129 件)、美國蘋果公司(87 件)及德國漢高集團(8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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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十名申請人中，有 6 家歐洲公司，3 家亞洲公司，以及 1 家美國公司。 

(四) 在國際註冊商標申請類別中，電腦及電子類別最多，占 10.1%，其次是商業

服務(8%)及技術服務(6.7%)。成長最快的類別是技術服務(+13.8%)及清潔製劑

(+12.9%)等。 

三、工業設計 

(一) 2018 年，工業設計申請總數達 5,404 件，成長 3.7%，其中包括 1 萬 9,296 項

的外觀設計，略減少 0.7%。 

(二) 德國擁有最多的外觀設計，計 3,964 項，其次是瑞士(2,510 項)、南韓(1,547

項)、法國(1,454 項)及荷蘭(1,382 項)等。前十大中，荷蘭(+71.3%)和日本(+52.6%)

成長最多，而美國(-22.2%)則下跌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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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 6.  

 

中埃專利審查高速路(PPH)試點延長、中冰專利 

審查高速路(PPH)試點再延長 
 

 

根據中國大陸國家智慧財產權局和埃及專利局的共同決定，中埃 PPH 試點

將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延長五年，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 

其中，中埃 PPH 試點於 2017 年 7 月 1 日啟動，為期兩年，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 

此外，根據中國大陸國家智慧財產權局和冰島專利局的共同決定，中冰 PPH

試點將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再延長五年，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由於中國大

陸國家智慧財產權局於 2018 年 8 月英文譯名由 SIPO 更新為 CNIPA，且冰島專利

局(IPO)將自 2019 年 7 月起更名為冰島智慧財產權局(ISIPO)，本次延長中冰 PPH

指南檔中更新了兩局的名稱。 

其中，中冰 PPH 試點於 2014 年 7 月 1 日啟動，曾於 2016 年 7 月 1 日延長

第一次，為期三年，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 

目前與中國大陸實施專利審查高速路(PPH)的國家包含：日本、美國、德國、

韓國、俄羅斯、丹麥、墨西哥、波蘭、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芬蘭、以色列、

瑞典、加拿大、新加坡、英國、冰島、匈牙利、阿根廷、馬來西亞、巴西、捷克

等國家。  



 

 
 

2019 年 8 月份 

電子報 

 
 
 

11 
 

報導 7.  

 

智慧財產法院 107 年度行商訴字第 54 號 

行政判決 
 

 

判決日期：2018 年 10 月 25 日 

原告：國立臺灣大學 

參加人：高建源 

 

爭點：在商標廢止註冊案件中，商標使用之判斷，及實際有使用之效力及於「同

性質商品」的認定。 

 

系爭商標註冊第 01319397 號第 032 類：水果茶、柳橙果汁、百香果汁、果汁、

濃縮果汁、仙草茶粉、花茶茶包、礦泉水、水（飲料）、鈣離子水、青草植物茶

包、青草植物茶、青草茶包、水果醋（健康醋）。 

 

相關法條：商標法第 63 條第 1 項第 2 款 

案情說明如下: 

原告於民國 96 年 7 月 27 日以「臺大」商標，指定使用於第 32 類之「水果

茶、柳橙果汁、百香果汁、果汁、濃縮果汁、仙草茶粉、花茶茶包、礦泉水、水

（飲料）、鈣離子水、青草植物茶包、青草植物茶、青草茶包、水果醋（健康醋）」

商品，向被告申請註冊，經被告審查，准列為註冊第 01319397 號商標（下稱系

爭商標）。嗣參加人於 105 年 10 月 12 日以該商標有商標法第 6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廢止事由，向被告申請廢止其註冊。經被告審查，以 106 年 12 月 27

日中台廢字第 L01050400 號商標廢止處分書作成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柳橙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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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香果汁、果汁、濃縮果汁、礦泉水、水（飲料）、鈣離子水、水果醋（健康醋）」

部分商品之註冊應予廢止；其餘指定使用商品之註冊，廢止不成立之處分。原告

不服前揭廢止成立部分之處分，提起訴願，經濟部 107 年 5 月 2 日以經訴字第

10706303960 號決定駁回，遂向智慧財產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原處分關於註冊第

01319397 號「臺大」商標指定使用於「柳橙果汁、百香果汁、果汁、濃縮果汁、

礦泉水、水（飲料）、鈣離子水、水果醋（健康醋）」部分商品之註冊應予廢止之

部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判決理由詳列如下: 

  一、按商標註冊後有下列情形之一，商標專責機關應依職權或據申請廢止其

註冊：二、無正當事由迄未使用或繼續停止使用已滿三年者。但被授權人有使用

者，不在此限，商標法第 63 條第 1 項第 2 款定有明文。又認定商標實際使用之

商品是否與原註冊指定使用之商品一致，應依社會通念，就二商品之用途、功能

及目的等是否相同加以判斷，如二商品具有上下位、包含、重疊或相當之關係者，

亦得認為其商標實際使用之商品與其指定使用之商品符合（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 429 號判決意旨參照），至於商品或服務分類係為便於行政管理及檢

索之用，商品或服務是否相同或屬同性質之判斷，並非絕對受該分類之限制。商

標指定使用於多項商品或服務，且該等商品或服務之性質相同，若商標權人已提

出部分具體商品或服務之使用證據，與其同性質之其他商品或服務，雖未提出，

亦應認為有使用，以免對於商標權人過苛。 

  二、系爭商標於申請廢止前三年內，有使用於「青草植物茶」等商品：（一）

原告主張其於申請廢止前三年內，有使用系爭商標於「青草植物茶」商品，業據

提出原處分附件 3、附件 12、原證 4 為證。依附件 3 之「洛神茶、麥香決明茶、

芭樂茶、白鶴靈芝茶」商品照片，商品包裝紙盒有標示「臺大休閒茶」文字，其

上固無日期，惟依附件 12 之 GOOGLE 搜尋結果，2015 年 9 月 9 日「水瓶子的城

市漫步」一文記載：「我又刻意挑了台大農場出品的芭樂茶，喝了不知道腸胃會

不會好一點啊？」，該文所張貼之「芭樂茶」商品照片包裝盒上方，印有「臺大

農場休閒茶系列」文字。另 2013 年 12 月 6 日之臉書張貼照片，亦有臺大休閒茶

系列之「桑葉茶、芭樂茶、白鶴靈芝茶、枸杞茶」商品茶包照片。另依原證 4

之臺大農業試驗場電子報歷史報區暨官方網站廣宣網頁，2015 年 5 月 25 日刊載

電子報標題為「邀請您來試喝茶～農產品展示中心」，該活動在臉書粉絲專頁官

方網站公開廣宣網頁記載：「5/11-5/15 白鶴靈芝茶」、「5/18-5/22 枸杞茶」、

「5/25-5/29 桑葉茶」、「6/1-6/5 芭樂茶」等文字，可知原告於該時間確有產製販

售並舉辦試喝活動來公開行銷推廣宣傳休閒茶系列商品，上開證據可相互勾稽，

堪信原告於申請廢止前三年內，有使用系爭商標於「青草植物茶」之商品。又「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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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休閒茶」文字，與系爭「臺大」商標圖樣相較，僅有附加商品品名「休閒茶」

文字之差異，且附件 3 之商品貨架上亦標示有「休閒茶 150 元∕盒」之商品品名

及售價，由商品標示整體觀之，予消費者之印象係在表彰「臺大」品牌之「休閒

茶」商品，消費者應可認識「臺大」二字為表彰商品來源之標識，得作系爭商標

使用之證據。被告認為系爭商標僅使用於「芭樂茶」商品，尚有未洽。（二）參

加人雖主張，「臺大休閒茶」商品同時有表示「系列」商品之意義，係作為「飲

品種類或系列」標示，並非商標之使用云云。惟查，原處分卷附件 3 之商品照片

並無「系列」二字，而是標示「臺大休閒茶」，原處分卷之商品照片正面雖有「臺

大農場休閒茶系列」文字，惟「農場」及「系列」均屬一般性說明文字，「休閒

茶」為商品品名，故「臺大」為引起消費者注意之主要識別部分。再者，依原處

分卷附件 2 臺大農業試驗場網頁簡介資料，該農業試驗場創立於 1924 年，原為

臺北高等農林學校之實習農場，1928 年改隸屬為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前身）

附設農場，2002 年因該校農學院更名為「生物資源暨農學院」，該農業試驗場隨

之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該農業試驗場在

台灣大學校內設有兩處展示中心，分別為鹿鳴廣場對面的農產品展示中心及新月

台展示中心，展售該試驗場自製的農畜產品及台灣地區各農會的農產製品，農業

試驗場設有乳品加工實習工廠、肉品加工實習工廠、麵包加工廠、冷飲、冰品加

工廠，自產自銷之產品有：白米、麵包、冰棒、三明治冰淇淋、櫻桃蘿蔔、各式

保健茶、果汁、即溶燒仙草、鮮奶、羊奶、優格、優酪乳、豆奶、活菌蘋果牛奶、

貢丸、臘肉及香腸等，品質優良，安全衛生，頗受全校師生的歡迎，足見原告所

屬農業試驗場自產自銷之商品，長久以來均於校內農產品展示中心公開陳列及販

賣，又原告註冊之「台大」、「臺大」商標使用於學術教育、農業教育、醫學研究

及開發農產品等相關商品或服務，經原告長期、大量使用，所表彰之知名度及信

譽已為一般消費者普遍知悉，予消費者極深刻之印象，為著名之商標，且著名程

度極高，業經本院 102 年行商訴字第 40 號、102 年行商訴字第 41 號判決認定在

案，故「臺大」之文字會使消費者產生商品來源或產製主體為原告的深刻印象及

聯想，為消費者區辨商品來源的主要識別部分，足使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參加

人之主張，不足採信。 

  三、原告雖主張，系爭商標於 GOOGLE 搜尋結果，有使用於「水果醋（健康

醋）」商品，並提出原處分卷附件 5、原證 4 為證，惟查，依原處分卷附件 5「水

果醋」商品照片，包裝盒上係標示「臺大生農學院山地實驗農場出品」、「臺大山

地實驗農場出品」文字，並載明地址、電話、網址等，由其標示方式整體觀之，

雖「臺大」二字為相關消費者識別商品來源之主要依據，惟因其後附加產製者之

相關資訊，容易給相關消費者印象為標示商品產製者之名稱，而產生是否符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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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使用之疑慮，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商標於申請廢止前三年內，有使用於所指定之

商品。 

  四、系爭商標於申請廢止前三年內，確有使用於指定之「青草植物茶」商品，

且上開商品與其餘指定之「柳橙果汁、百香果汁、果汁、濃縮果汁、礦泉水、水

（飲料）、鈣離子水」商品，其功能均為提供消費者休閒解渴之飲料，原料來源

均係取自植物，且在坊間銷售管道通常亦會併同陳列、販售，依一般社會通念及

市場交易情形，應屬於同性質之商品，故應認為系爭商標於「柳橙果汁、百香果

汁、果汁、濃縮果汁、礦泉水、水（飲料）、鈣離子水、水果醋（健康醋）」商品，

亦有使用之事實。 

  五、被告雖主張，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芭樂茶」，內容物為蕃石榴莖葉細

末，是植物為抽取物的加工商品，屬於「青草植物茶」，與之性質相當之「水果

茶、仙草茶粉、花茶茶包、青草植物茶包、青草茶包」部分商品，雖可認為有使

用，惟「青草植物茶」商品為以植物或植物抽取物為原料經加工製成的飲料製品，

與系爭商標指定使用之「柳橙果汁、百香果汁、果汁、濃縮果汁、礦泉水、水（飲

料）、鈣離子水、水果醋（健康醋）」商品，為從新鮮水果或蔬菜榨汁而成的果汁

或水（飲料）、水果醋等商品，二者商品之內容、用途、功能等均不同，在商業

交易習慣上，一般公眾亦不會認定係相同商品，不具有同性質，自非該等商品之

使用事證云云。惟查，本院認為系爭商標於申請廢止前三年內，有使用於「青草

植物茶」如洛神茶、麥香決明茶、芭樂茶、白鶴靈芝茶、桑葉茶、芭樂茶、枸杞

茶等商品，並非只使用於「芭樂茶」，已如前述，又「青草植物茶」與系爭商標

指定之「柳橙果汁、百香果汁、果汁、濃縮果汁、水果醋（健康醋）」等商品，

原料均係採取自植物，且均為供消費者休閒解渴之飲料，其產製業者多有重疊，

行銷之管道或場所亦多相同，且參酌目前休閒飲料市場蓬勃發展，各種飲料品項

呈現豐富及多樣化之內容，在坊間便利商店飲料展示櫃或手搖飲料店，青草植物

茶與果汁類商品常併同陳列販售，茶類及果汁類飲品之間已難有明確之界限，依

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相關消費者不會將取自植物根、莖、葉或果實等

不同部位所製成之飲品，認為屬於不同性質之商品，被告上開主張，難認有合理

之依據，不足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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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 8.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發佈 

《2019 年馬德里體系年鑒》 
 

 

5 月 14 日，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在其英文官網發佈《2019 年馬德里體系年

鑒》（英文版），對 2018 年馬德里體系商標國際註冊情況進行了回顧和分析。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發佈《2019 年馬德里體系年鑒》） 

2018 年商標國際註冊馬德里體系再創新紀錄，年度綜合申請量超過 60000

件，同比增長 6.4%，連續 9 年保持增長。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馬德里體系

共有 103 個聯盟成員，覆蓋 119 個國家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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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馬德里體系主要資料） 

2018 年，美國馬德里申請量（8825 件）連續 5 年位列聯盟第一，德國（7495）、

中國大陸（6900 件）分列第二、第三。就增長率看，日本（+22.8％）、美國（+11.9

％）和中國大陸（+7.9％）增勢強勁，是推動馬德里申請整體增長的重要力量。

其中，美國申請人的申請量占整體增量的 25％，日本占 16%，中國大陸占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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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請量前 20 的成員中，只有中國大陸、俄羅斯聯邦（1502 件）和土耳其（1437

件）三個中等收入國家。2018 年提交馬德里申請 20 件以上的 98 家企業中共有 5

家來自中國大陸。

 

（2018 年提交馬德里申請數量排名前 20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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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提交馬德里申請數量排名前 10 成員及其份額） 

2018 年，國外申請人指定中國大陸的馬德里申請量為 24289 件，僅次於歐

盟（25030 件），第三位是美國（22827 件）。在被指定最多的前 20 成員中，中等

收入國家占半數，包括俄羅斯聯邦（15627 件）、印度（12254 件）、墨西哥（10080

件）和土耳其（8881 件）等。 

 



 

 
 

2019 年 8 月份 

電子報 

 
 
 

19 
 

（2018 年馬德里申請被指定數量排名前 20 成員） 

2018 年，中國大陸馬德里申請的指定國家地域範圍最廣，指定國家總數達

59624 個，其後是美國（57878 個）和德國（46345 個）。中國大陸平均每份申請

指定 12 個國家，是美國和德國的約兩倍。

 

（2018 年馬德里申請指定國家數量排名前 20 成員） 

關於商品和服務類別，服務類別的馬德里申請占比首次超過三分之一

（34.3%），比 2004 年的 26.4%有了顯著增長。然而，中國大陸的服務類申請占

比較低，僅占其申請總量的 20.2%（2008 年約 8%）。亞洲國家中，日本為 25.3%，

韓國為 25.7%，均低於平均水準。大部分國家的服務類申請占比都比 10 年前有

所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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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部分成員馬德里申請的商品和服務類別占比） 

文中還對馬德里體系建立以來的蓬勃發展歷程進行了回顧，並提及中國大陸

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如中國大陸的加入對其用戶範圍的擴充、中國大陸從 2004

年開始成為申請量前十以及被指定最多的聯盟成員之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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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 9.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馬德里運營司副司長 

蒂埃裡·布凱到訪中國商標大樓 
 

 

6 月 10 日，經中國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同意，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馬德里

運營司副司長蒂埃裡·布凱到訪中國商標大樓，與中國大陸商標局局長以及相關

業務處室代表就馬德里國際註冊電子化問題進行了交流探討，並考察了馬德里網

上申請系統和商標圖形智慧檢索系統。雙方還就繼續合作宣傳和推廣馬德里國際

註冊體系達成一致意見。 

中國大陸商標局介紹了中國大陸馬德里商標國際註冊相關工作，尤其是馬德

里電子化工作的總體情況和最新進展。中國大陸商標局表示，近年來隨著便利化

改革的深入推進，在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的關心和支援下，中國大陸馬德里國際

註冊電子化發展迅速。截至 2019 年 5 月，馬德里網上申請比例已經達到 83.12%。

近期，指定中國大陸的馬德里國際註冊後續業務（變更、轉讓、續展等）電子通

訊已經取得重大進展，中國大陸申請人馬德里國際註冊各項後續業務的網申系統

也在開發測試過程中。此外，夏青表示，希望產權組織能夠充分考慮中國大陸在

馬德里體系日益重要的作用，支援將中文納入馬德里體系工作語言。 

布凱副司長對中國大陸馬德里國際註冊電子化取得的成績表示祝賀。關於馬

德里工作語言問題，他表示馬德里法律發展工作組將編撰相關評估報告，並提出

各種可能方案。如果中文能夠成功納入工作語言，將能夠讓雙方開展更加緊密的

合作。 

  



 

 
 

2019 年 8 月份 

電子報 

 
 
 

22 
 

報導 10.  

 

｣新加坡對於 AI 發明將提供全球最快的申請至 

核准過程 
 

 

  新加坡智慧財產局（IPOS）在一份新聞稿中宣布，即日起將加速人工智慧（AI）

相關專利申請的核准，將時間縮短為六個月，這將是全球最快的時程。 

  人工智慧專利優先計劃（AI2）將強而有力地輔助新加坡轉型為數位經濟，

並且支持那些需要更快速地將其 AI 產品推向全球市場的新創公司。目前，新創

者可預期他們的 AI 專利可在六個月內核准，與至少兩年或更久的標準時程相比

縮短許多。 

  當今世界經濟受到創新和數位化所推動。工業 4.0 已經到來，並且 AI 處在這

一發展的最前端。根據 2017 年的報導，直至 2035 年，AI 具有使新加坡的年經

濟成長率從 3.2%增至 5.4%的潛力。 

  這股 AI 的推動在政府內得到了勢頭，去年啟動了一項為期五年的數位化政

府藍圖計劃，各部會和機構將在 2023 年之前採用一個人工智慧計畫。新加坡的

公司對人工智慧也採取了積極主動的態度。50％的電信、保險、金融、IT 和零售

業務採用了人工智慧解決方案，剩下的 30％表示他們將在今年年中之前完成。 

  在全球，採用人工智慧解決方案的公司數量在過去四年中增長了 270％，而

在過去一年中增長了兩倍，目前有五分之二的企業以某種形式採用人工智慧。對

於人工智慧的巨大興趣在全球專利活動中最為明顯。2008 年至 2017 年間，全球

公開了超過 180,000 件與人工智慧相關的發明，在過去五年中年其增長率超過 20

％。通過創新活動，預計到 2025 年全球人工智慧產業將達到 1900 億美元，2017

年至 2025 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 37％。 

  新加坡智慧財產局首席執行官鄧鴻森先生表示：人工智慧已經成為世界上技

術和社會變革的最大推動力之一，它將續增地支持新加坡建立數位化經濟。人工

智慧專利優先計劃將為 AI 創新者的發明提供比平常更快速的保護，並強調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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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致力於幫助AI創新快速進入市場。該計劃還將擴展到新加坡境外的AI創新者，

並允許他們利用新加坡作為根據，快速進入他們感興趣的市場。這將強化新加坡

作為尖端技術的智慧財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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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地址：105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02 號 9 樓 

電話：+886-2-2717-4088 

傳真：+886-2-2717-4099 

信箱：email@woodwu.com.tw 

網站：https://woodwu.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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